
附件二：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统计简表（试行）
申报年度：□□□□
行政区划代码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签章）            身份证号码□□□□□□□□□□□□□□□□□□）
填  表  人                             报 出 日 期：            年          月          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制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统计简表（试行）
填表说明
填报要求

1.小型企业、第三产业、畜禽养殖场、机关、事业等排污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根据具体情况填报本简表。

2.表中上年度情况以上年度实际为准填报，本年度情况应结合上年度实际情况和本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申报。

3.当排污者排放污染物需作改变或者发生污染事故等造成污染物排放紧急变化的，必须分别在改变3日前或变化后3日内填报相应的《排放污染物月变更申报表（试行）》，说明变更原因，履行变更申报手续。

4.必须用钢笔填报，蓝、黑墨水均可，书写工整、清晰，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涂改后必须签章有效。

5.本表须按“填表说明”如实规范填写，若填报表页数不够，可复印加页填报。各项栏目不得空缺，如属于“无”、“零”、“未检出”、“未测”、“不明”等，应用文字注明。

6.本表每年填报一次，一式两份，每份需加盖公章，于每年1月1日至1月15日内报环境监察机构，环境监察机构审核后退申报单位一份。

7.排污者申报的相关数据经环境监察机构核定后，将作为征收排污费和其他环境监督管理事项的依据。
填表说明

【表封】
1.[申报年度]：为报出日期所在年份。

2.[行政区划代码]：为排污者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共9位。前六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代码》（GB/T2260）规定填写，后三位按《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10114）规定填写，没有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标准的后三位填写000。

3.[单位名称]：按法人登记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填写。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4.[法定代表人]：由《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中的法定代表人签章认可。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由单位实际负责人签章认可。个体工商户由业主签章。

5.[申报单位法人代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对于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或跨不同行政区划的大型联合企业（如联合企业、总厂、总公司、电业局、油田管理局、矿务局等），其所属二级以下单位为填报报表的基本单位，按属地管理原则向环境监察机构申报。前述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以下单位在填写企业法人代码时，除填写上级单位（独立核算单位）的法人代码外，还应在九位法人代码后的括号内填写其在上级单位中的顺序编号（两位）。

个体工商户填写业主身份证件号码。

6.[填表人]：由填写报表的人员签名。

7.[报出日期]：填写报表报出日期。
8.[排污类型]：按照申报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类型，在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后划“√”。

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申报表需附的相关材料：

1、污染源监测报告单复印件；

2、单位的用水情况单复印件；

3、燃料检测单复印件；

4、申报登记表格中需排污单位测算的数据应提供数据的计算说明；

5、有关的原辅材料购进、产品销售等情况资料；

6、当年新增排放口情况说明；

7、其他需要补充的材料：

（1）

（2）

（3）

【一、基本情况及上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表1-1单位基本信息

[1.单位地址2.中心经度3.中心纬度]：是指申报单位所在地址，应具体到县（市、旗、区）、乡（镇）、街（村）和门牌号码。大型联合企业所属二级单位，一律按本二级单位所在地址填写。中心经度、纬度填入申报单位所在的中心经度、纬度。

[4.单位环保机构名称5.专职环保人员数]：指申报单位负责环保工作的机构名称和专职环保人员（从事环境管理、科研、监测工作的专职人员和以环保工作为主的兼职人员数，不包括“三废”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车间或班组中的生产人员）数。

[6.联系人7.电话/传真8.邮政编码9.电子邮件]：申报单位环保联系人姓名和单位环保机构办公电话/传真（含地区码）、邮政编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10.投产（开业）日期]：指申报单位投入生产、使用、营业日期。如有试生产、试使用、试营业的，以试生产、试使用、试营业起始日期为准。

[11.上年生产（经营）天数]：指上年申报单位实际的生产（经营）的天数。

[12.年末职工人数]：指上年末申报单位实际职工总数。

[13.企业规模]：按照《企业规模代码表》的规范填写名称，并在“□”内填写代码。
[14.单位类别]：按照《单位类别代码表》的规范填写名称，并在“□”内填写代码。
[15.登记注册类型]：按照《登记注册类型代码表》的规范填写名称，并在“□”内填写代码。
[16.隶属关系]：按照《隶属关系代码表》（GB/T12404-1997）的规范填写名称，并在“□”内填写代码。
[17.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表》（GB/T4754-2002）的规范填写行业小类名称，并在“□”内填写代码。
[18.开户行19.帐号]：填写申报单位财务基本账户的信息。

[20.上年总产值21.上年利税金额]：按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填写。

[22.上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指上年度利用“三废”（污水、废气、固体废物）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的产值，已经销售或准备销售的，应计算产品产值。

[23.上年末固定资产原值]：指上年末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原值，按上年度财务报表上的数据填写。

[24.环保设施原值]：指截止上年末用于防治污染、“三废”综合利用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装置、设备、构筑物和仪器、仪表等固定资产的原值。

[25.污水治理设施数26.污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27.上年污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按上年度的实际情况填写，不含已报废的。

[28.锅炉数29.锅炉总蒸吨数30.其中烟尘排放达标数31.其中二氧化硫排放达标数32.工业炉窑数33.其中烟尘排放达标数34.其中二氧化硫排放达标数35.废气治理设施数36.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37.上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38.脱硫设施数39.脱硫设施脱硫能力]：按上年实际情况填写，不含已报废的。

[40.排污许可证编号41.排污许可证发证日期]：环保部门给申报单位颁发的排污许可证编号和发证日期。

[42.上年缴纳排污费总额43.上年环境违法罚款]：按申报单位上年实际缴入国库的排污费和环境违法罚款金额填写。

[44.主要产品名称]：指在上年总产值和总利润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主要产品名称。

[45.计量单位]：本行业内通用的计量单位。

[46.上年实际年产量]：指该产品的上年实际年产量。
[47.主要原辅材料名称48.上年用（耗）量]：指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主要原辅材料（如有原料煤应填入）及其上年用量或上年耗量。
一、基本情况及上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表1-1单位基本信息

	1.单位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旗、区)                 乡、镇及街(道、路)       号

	2.中心经度
	º
	ˊ
	"
	4.单位环保机构名称
	
	6.联系人
	
	8.邮政编码
	

	3.中心纬度
	º
	ˊ
	"
	5.专职环保人员数
	
	7.电话/传真
	
	9.电子邮件
	

	10.投产（开业）
日期
	年  月  日
	11.上年生产（经营）天数
	
	12.年末职工人数
	
	13.企业规模
	□

	14.单位类别
	□
	15.登记注册类型
	□□□
	16.隶属关系
	□□
	17.行业类别
	□□□□

	18.开户行
	
	19.帐号
	

	20.上年总产值
（万元）
	
	21.上年利税金额
（万元）
	
	22.上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万元）
	
	23.上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24.环保设施原值
（万元）
	
	25.污水治理设施数（套）
	
	26.污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万吨/日）
	
	27.上年污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
	

	28.锅炉数（台）
	
	30.其中烟尘
排放达标数
	台
	蒸吨
	32.工业炉窑数
（座）
	
	33.其中烟尘排放达标数（座）
	

	29.锅炉总蒸吨数
	
	31.其中二氧化硫
排放达标数
	台
	蒸吨
	
	
	34.其中二氧化硫排放达标数（座）
	

	35.废气治理设施数（套）
	
	36.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万标立方米/时）
	
	38.脱硫设施数
（套）
	
	39.脱硫设施脱硫能力（吨/时）
	

	
	
	37.上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
	
	
	
	
	

	40.排污许可证
编号
	
	41.排污许可证
发证日期
	
	42.上年缴纳排污费总额（万元）
	
	43.上年环境违法罚款（万元）
	

	44.主要产品名称
	45.计量单位
	46.上年实际年产量
	47.主要原辅材料名称
	45.计量单位
	48.上年用（耗）量

	
	
	
	
	
	

	
	
	
	
	
	

	
	
	
	
	
	


表内指标关系：23>24，12>5，28≥29，28≥30，31≥32，32≥33，32≥34，35≥38
表1-2上年污水及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

[1.用水总量]：指申报单位上年度使用的新鲜用水量和重复用水量之和。

[2.其中新鲜用水量]：指申报单位上年度取用自来水、地下水、地表水和其他水源（如雪水、雨水、中水等）作为申报单位新鲜用水的总量。

[3.其中重复用水量]：指申报单位在上年度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用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

[4.污水排放量]：指按所有污水排放口加总后的污水排放量（体积）。它包括外排的生产废水、厂区生活污水、直接冷却水、矿井水等，不包括独立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5.达标排放量6.超标排放量]：指申报单位按污水排放口加总后污水达（超）标排放的总量。每一排放口只要有一项污染物超标，视为该排放口污水超标。只有污染物全部达到排放标准，才能视为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达标。

[7.排放口数量]：指申报单位污水排放口的总数量。

[8.排放口名称及编号]：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及编号，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要求填写。

[9.功能区类别]：按《水域功能区类别代码表》进行填写。

[10.排放量]：指各排放口污水的排放总量。

[11.排放去向]：按《排放去向代码表》进行填写。

[12.水体名称]：填入该污水实际流入的海或江河湖库具体名称，按照《水体/流域代码表》填写。

[13.污水排放规律]：按《污水排放规律代码表》填写。
[14.执行标准类别]：按照（1国家排放标准2地方排放标准3行业排放标准）填入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执行的相应类别编号。

[15.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实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水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16.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浓度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17.浓度]：按该水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填写。

[18.污染物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填写。

表1-2上年污水及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

	1.用水总量（万吨）
	
	2.其中新鲜用水量（万吨）
	
	4.污水排放量（吨）
	
	5.其中达标排放量（吨）
	
	7.排放口数量
（个）
	

	
	
	3.其中重复用水量（万吨）
	
	
	
	6.其中超标排放量（吨）
	
	
	

	8.排放口名称及编号
	9.功能区类别
	10.排放量（吨）
	11.排放去向
	12.水体名称
	13.污水排放规律
	14.执行标准类别
	15.污染物名称
	16.执行
标准值
（毫克/升）
	17.浓度（毫克/升）
	18.污染物排放量（千克）
	15.污染物名称
	16.执行
标准值
（毫克/升）
	17.浓度（毫克/升）
	18.污染物排放量（千克）

	
	
	
	
	
	
	
	⑴汞
	
	
	
	⑼石油类
	
	
	

	
	
	
	
	
	
	
	⑵镉
	
	
	
	⑽氨氮
	
	
	

	
	
	
	
	
	
	
	⑶六价铬
	
	
	
	⑾
	
	
	

	
	
	
	
	
	
	
	⑷铅
	
	
	
	⑿
	
	
	

	
	
	
	
	
	
	
	⑸砷
	
	
	
	⒀
	
	
	

	
	
	
	
	
	
	
	⑹挥发酚
	
	
	
	⒁
	
	
	

	
	
	
	
	
	
	
	⑺氰化物
	
	
	
	⒂
	
	
	

	
	
	
	
	
	
	
	⑻化学需氧量
	
	
	
	⒃
	
	
	

	
	
	
	
	
	
	
	⑴汞
	
	
	
	⑼石油类
	
	
	

	
	
	
	
	
	
	
	⑵镉
	
	
	
	⑽氨氮
	
	
	

	
	
	
	
	
	
	
	⑶六价铬
	
	
	
	⑾
	
	
	

	
	
	
	
	
	
	
	⑷铅
	
	
	
	⑿
	
	
	


	
	
	
	
	
	
	
	⑸砷
	
	
	
	⒀
	
	
	

	
	
	
	
	
	
	
	⑹挥发酚
	
	
	
	⒁
	
	
	

	
	
	
	
	
	
	
	⑺氰化物
	
	
	
	⒂
	
	
	

	
	
	
	
	
	
	
	⑻化学需氧量
	
	
	
	⒃
	
	
	


表内指标关系：18=4×17
表1-3上年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

[1.燃料煤消耗量2.原料煤消耗量3.燃料油消耗量4.燃料气消耗量]：按上年度实际消耗的燃料煤、原料煤、燃料油、燃料气总量填写。

[5.废气排放量]：指按废气排放口加总后的废气排放量。

[6.其中工艺废气排放量]：指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废气总量。如化工、冶炼、建材、化纤、造纸等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气总量。

[7.其中燃烧废气排放量]：指燃煤、油、气锅炉、烘干炉、锻造加热炉，退火炉及其它纯燃料燃烧炉窑在燃烧过程中所排废气总量。

[8.其中工艺废气排放口数量9.其中燃烧废气排放口数量]：分别指申报单位工艺废气、燃烧废气两类排放口数量。

[10.功能区类别]：按《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代码表》填写。

[11.是否两控区]：根据《酸雨控制区范围的行政区划编码》和《二氧化硫控制区范围的行政区划编码》选择。

[12.排放口名称及编号]：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及编号，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要求填写。

[13.排放口类型]：指工艺废气排放口或燃料燃烧排放口，应按实际情况填写。

[14.设备名称]：参照《锅炉等燃烧设备名称编码》、《工业锅炉和电站锅炉表示法》、《工业炉窑分类》填写。

[15.排放量]：指该排放口的废气排放总量。

[16.排放口高度17.出口内径]：按排放口实际高度、出口内径填写。

[18.执行标准类别]：按照（1国家排放标准2地方排放标准3行业排放标准）填入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执行的相应类别编号。

[19.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实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气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20.排放浓度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浓度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21.排放浓度]：按该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填写。

[22.排放速率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速率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23.排放速率]：按平均排放速率填写。

[24.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25.污染物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填写。

[26.林格曼黑度]：按实际监测数据填写。
表1-3上年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汇总情况

	1.燃料煤消耗量（吨）
	
	2.原料煤消耗量
（吨）
	
	3.燃料油消耗量
（吨）
	
	4.燃料气消耗量
（标立米）
	

	5.废气排放量
（标立米）
	
	6.其中工艺废气排放量（标立米）
	
	8.其中工艺废气
排放口数量（个）
	
	10.功能区类别
	

	
	
	7.其中燃烧废气排放量（标立米）
	
	9.其中燃烧废气
排放口数量（个）
	
	11.是否两控区
	是□   否□

	12.排放口

名称及编号
	13.排放口

类型
	14.设备

名称
	15.排放量

（吨）
	16.排放口高度（米）
	17.出口内径（米）
	18.执行标准类别
	19.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
	24.数据来源
	25.污染物排放量（吨）
	26.林格曼黑度

	
	
	
	
	
	
	
	
	20.标准值
	21.浓度
	22.标准值
	23.速率
	
	
	

	
	
	
	
	
	
	
	⑴二氧化硫
	
	
	
	
	
	
	0 □
1 □
2 □
3 □
4 □
5 □

	
	
	
	
	
	
	
	⑵烟尘
	
	
	
	
	
	
	

	
	
	
	
	
	
	
	⑶工业粉尘
	
	
	
	
	
	
	

	
	
	
	
	
	
	
	⑷
	
	
	
	
	
	
	

	
	
	
	
	
	
	
	⑸
	
	
	
	
	
	
	

	
	
	
	
	
	
	
	⑹
	
	
	
	
	
	
	

	
	
	
	
	
	
	
	⑴二氧化硫
	
	
	
	
	
	
	0 □
1 □
2 □
3 □
4 □
5 □

	
	
	
	
	
	
	
	⑵烟尘
	
	
	
	
	
	
	

	
	
	
	
	
	
	
	⑶工业粉尘
	
	
	
	
	
	
	

	
	
	
	
	
	
	
	⑷
	
	
	
	
	
	
	

	
	
	
	
	
	
	
	⑸
	
	
	
	
	
	
	

	
	
	
	
	
	
	
	⑹
	
	
	
	
	
	
	


表内指标关系：25=5×21     数据来源：A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B监督性监测C自测D物料衡算E排放系数
表1-4、上年固体废物情况（生活垃圾不填）

[1.固体废物名称]：指申报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名称，按照表中的分类分别填写。

[2.产生量]：填写申报单位上年该固体废物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指申报单位通过综合利用（用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数量。

[4.处置量合计]：指申报单位利用焚烧、热解、填埋等方法处置的固体废物数量。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的处置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的数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指申报单位将本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运往集中处置厂的数量。

[8.贮存量合计]：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叫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9.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10.不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数量。

[11.排放量]：是指申报单位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以外的质量，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

表1-4上年固体废物情况(单位：吨)
	1.固体废物
名称
	2.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
	处置量
	贮存量
	11.排放量

	
	
	
	4.合计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
	8.合计
	9.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
	10.不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
	

	⑴危险废物
	
	
	
	
	
	
	
	
	
	

	⑵其中：
医疗废物
	
	
	
	
	
	
	
	
	
	

	⑶冶炼渣
	
	
	
	
	
	
	
	
	
	

	⑷粉煤灰
	
	
	
	
	
	
	
	
	
	

	⑸炉渣
	
	
	
	
	
	
	
	
	
	

	⑹煤矸石
	
	
	
	
	
	
	
	
	
	

	⑺尾矿
	
	
	
	
	
	
	
	
	
	

	⑻放射性废物
	
	----
	----
	----
	----
	----
	----
	----
	----
	----

	⑼其他渣
	
	
	
	
	
	
	
	
	
	

	合计
	
	----
	
	
	
	
	
	
	
	


备注：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医疗废物包括医院临床废物、医药废物和废药物/药品三类。
表内指标关系：2≤3+4+8+11，4=5+6，8=9+10
【二、本年污染物排放申报】
表2-1污染物排放年汇总表
[1.污水排放口数量]：指申报单位申报年度（本年度）污水排放口的总数量。

[2.污水排放量]：指按所有污水排放口加总后的污水排放量（体积）。它包括外排的生产废水、厂区生活污水、直接冷却水、矿井水等，不包括独立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3.水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实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水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4.排放量]：指经测算的相应污染物排放的量之和。

[5.废气排放口数量6.工艺废气排放口数量7.燃烧废气排放口数量]：分别指申报单位废气排放口的总数量和工艺废气、燃烧废气两类排放口数量。

[8.废气排放量]：指各工艺废气、燃烧废气排放口加总后的废气排放量。

[9.工艺废气排放量]：指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废气总量。如化工、冶炼、建材、化纤、造纸等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气总量。

[10.燃烧废气排放量]：指燃煤、油、气锅炉、烘干炉、锻造加热炉，退火炉及其它纯燃料燃烧炉窑在燃烧过程中所排废气总量。

[11.工艺废气（燃烧废气）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实际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气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12.排放量]：指经测算的相应污染物排放的量。

[13.固体废物名称]：指申报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名称。

[14.产生量]：按申报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量填写。

[15.综合利用量]：指申报单位通过综合利用（用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数量。（包括本年度利用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

[16.处置量]：指申报单位利用焚烧、热解、填埋等方法处置的固体废物数量（包括本年度处置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

[17.贮存量]：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叫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18.排放量]：是指申报单位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以外的质量，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

二、本年污染物排放申报

表2-1污染物排放年汇总表

	污水
	废气
	固体废物（吨）

	1.污水排放口数量

（个）
	
	2.污水
排放量
（万吨）
	
	5.废气排放口数量

（个）
	
	8.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米）
	
	13.固体废物名称
	14.产生量
	15.综合利用量
	16.处置量
	17.贮存量
	18.排放量

	3.水污染 

   物名称
	4.排放量（吨）
	3.水污染
   物名称
	4.排放量（吨）
	6.工艺废气排放口数量（个）
	
	7.燃烧废气排放口数量（个）
	
	⑴危险
废物
	
	
	
	
	

	⑴汞
	
	⑼石油类
	
	9.工艺
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米）
	
	10.燃烧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米）
	
	⑵其中：医疗废物
	
	
	
	
	

	⑵镉
	
	⑽氨氮
	
	11.工艺废气污染物名称
	12.排放量（吨）
	11.燃烧废气污染物名称
	12.排放量（吨）
	⑶冶炼渣
	
	
	
	
	

	⑶六价铬
	
	⑾
	
	⑴二氧
化硫
	
	⑴二氧
化硫
	
	⑷粉煤灰
	
	
	
	
	

	⑷铅
	
	⑿
	
	⑵烟尘
	
	⑵烟尘
	
	⑸炉渣
	
	
	
	
	

	⑸砷
	
	⒀
	
	⑶工业粉尘
	
	⑶
	
	⑹煤矸石
	
	
	
	
	

	⑹挥发酚
	
	⒁
	
	⑷
	
	⑷
	
	⑺尾矿
	
	
	
	
	

	⑺氰化物
	
	⒂
	
	⑸
	
	⑸
	
	⑻放射性废物
	
	
	
	
	

	⑻化学需氧量
	
	⒃
	
	⑹
	
	⑹
	
	⑼其他渣
	
	
	
	
	


表2-2-1污水排放口污染物月排放情况（多个排放口单位复印此表）
[1.排放口名称]：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名称填写。有两个以上排放口可另加附页。

[2.排放口编号]：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排放口编号填写。

[3.排放口污水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水排放量。

[4.污水排放量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5.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水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6.排放浓度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7.排放浓度]：当月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浓度。

[8.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9.污染物排放量合计]：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填写。

[10.达标排放量11.超标排放量]：达标排放量是当月该污染物做到稳定达标的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染物量填入当月的达标排放一栏；超标排放量是指当月该污染物超标准排放的从零算起的量，超标排放的填入当月的超标排放一栏。

表2-2-1污水排放口污染物月排放情况
	1.排放口名称
	
	2.排放口编号
	
	3.污水排放量(吨)
	
	4.污水排放量
数据来源
	

	5.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毫克/升）
	8.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5.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毫克/升）
	8.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6.执行标准值
	7.排放浓度
	
	9.合计
	10.达标排放量
	11.超标排放量
	
	6.执行标准值
	7.排放浓度
	
	9.合计
	10.达标排放量
	11.超标排放量

	⑴汞
	
	
	
	
	
	
	⑼石油类
	
	
	
	
	
	

	⑵镉
	
	
	
	
	
	
	⑽氨氮
	
	
	
	
	
	

	⑶六价铬
	
	
	
	
	
	
	⑾
	
	
	
	
	
	

	⑷铅
	
	
	
	
	
	
	⑿
	
	
	
	
	
	

	⑸砷
	
	
	
	
	
	
	⒀
	
	
	
	
	
	

	⑹挥发酚
	
	
	
	
	
	
	⒁
	
	
	
	
	
	

	⑺氰化物
	
	
	
	
	
	
	⒂
	
	
	
	
	
	

	⑻化学需氧量
	
	
	
	
	
	
	⒃
	
	
	
	
	
	


表内指标关系：9=3×7，9=10或9=11（当7≤6时，9=10；当7≥6时，9=11）    数据来源：A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B监督性监测，C自测，D物料衡算，E排放系数

表2-2-2污水排放特征值月情况
填表要求：

填表对象是指畜禽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污水排放无法进行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的排污者。

污染排放特征值是指每月：

①小型企业的污水排放量；②饮食娱乐服务业的污水排放量；③医院的病床数或污水排放量；④畜禽养殖业中牛、猪头数，鸡、鸭等家禽的羽数。

表2-2-2、污水排放特征值月情况

	特征值名称
	计量单位
	特征值数量

	小型企业污水排放量
	吨
	

	饮食娱乐服务业污水排放量
	吨
	

	医院污水排放量（或病床数）
	消毒
	吨
	

	
	
	床
	

	
	不消毒
	吨
	

	
	
	床
	

	畜禽名称
	
	头/月
	

	
	
	头/月
	

	
	
	头/月
	

	
	
	羽/月
	

	
	
	羽/月
	


备注：1、表中污染排放特征的填表对象是指畜禽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无法进行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的排污者。

2、污染排放特征值是指每月：

①小型企业的污水排放量；②饮食娱乐服务业的污水排放量；③医院的病床数或污水排放量。

3、畜禽养殖业的特征值数量为牛、猪、鸡、鸭等畜禽当月的存栏数。

表2-2-3废气排放口污染物月排放情况（多个排放口单位复印此表）
[1.排放口名称]：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名称填写。有两个以上排放口可另加附页。

[2.排放口编号]：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排放口编号填写。

[3.排放口类型]：选择工艺废气排放口或燃料燃烧排放口。
[4.废气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废气排放量。
[5.废气排放量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6.排放时间]：按该排放口月排放的累计小时数填写。

[7.林格曼黑度]：按林格曼黑度烟气浓度图、测烟望远镜或照相法取得的结果填写。
[8.燃料名称9.燃料产地10.燃料用量11.燃料硫分12.燃料灰分13.燃料热值]：按实际检测物料衡算数据填写。

[14.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气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15.排放浓度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应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16.排放浓度]：按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浓度填写。

[17.排放速率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速率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18.排放速率]：按排放速率值填写。

[19.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20.污染物排放量合计]：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质量填写。

[21.达标排放量22.超标排放量]：达标排放量是当月该污染物做到稳定达标的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染物量填入当月的达标排放一栏；超标排放量是指当月该污染物超标准排放的从零算起的量，浓度或速率只要一项超标，即可认定超标排放，超标排放的填入当月的超标排放一栏。

表2-2-3废气排放口污染物月排放情况
	1.排放口名称
	
	3.排放口类型
	工艺废气排放口   □
燃烧废气排放口   □
	4.废气排放量（标立方米）
	
	5.废气排放量数据来源
	
	6.排放时间

（小时）
	
	7.林格曼黑度（级）
	0 □1 □
2 □3 □
4 □5 □

	2.排放口编号
	
	
	
	
	
	
	
	
	
	
	

	*8.燃料名称
	
	*9.燃料产地
	
	*10.燃料用量（吨或立方米）
	
	*11.燃料硫分（%）
	
	*12.燃料灰分（%）
	
	*13.燃料热值
	

	14.污染物
名称
	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19.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15.执行标准值
	16.排放浓度
	17.执行标准值
	18.排放速率
	
	20.合计
	21.达标排放量
	22.超标排放量

	⑴二氧化硫
	
	
	
	
	
	
	
	

	⑵烟尘
	
	
	
	
	
	
	
	

	⑶工业粉尘
	
	
	
	
	
	
	
	

	⑷
	
	
	
	
	
	
	
	

	⑸
	
	
	
	
	
	
	
	

	⑹
	
	
	
	
	
	
	
	


表中“*”项指标工艺废气排放口情况不填                      数据来源:A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B监督性监测C自测D物料衡算E排放系数

表内指标关系：20=4×16=6×18，20=21或20=22（当16≤15或18≤17时，20=21；当16≥15或18≥17时，20=22。浓度或速率只要一项超标即为超标排放）

表2-2-4固体废物月排放情况

[1.固体废物名称]：指申报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名称，按照表中的分类分别填写。

[2.产生量]：填写申报单位该固体废物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指申报单位通过综合利用（用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数量。

[4.处置量合计]：指申报单位利用焚烧、热解、填埋等方法处置的固体废物数量。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的处置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的数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指申报单位将本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运往集中处置厂的数量。

[8.贮存量合计]：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叫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9.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10.不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数量。

[11.排放量]：是指申报单位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以外的质量，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

表2-2-4固体废物月排放情况（单位：吨）
	1.固体
废物名称
	2.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
	处置量
	贮存量
	11.排放量

	
	
	
	4.合计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
	8.合计
	9.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10.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⑴危险废物
	
	
	
	
	
	
	
	
	
	

	⑵其中：
医疗废物
	
	
	
	
	
	
	
	
	
	

	⑶冶炼渣
	
	
	
	
	
	
	
	
	
	

	⑷粉煤灰
	
	
	
	
	
	
	
	
	
	

	⑸炉渣
	
	
	
	
	
	
	
	
	
	

	⑹煤矸石
	
	
	
	
	
	
	
	
	
	

	⑺尾矿
	
	
	
	
	
	
	
	
	
	

	⑻放射性废物
	
	----
	----
	----
	----
	----
	----
	----
	----
	----

	⑼其他渣
	
	
	
	
	
	
	
	
	
	


备注：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医疗废物包括医院临床废物、医药废物和废药物/药品三类。表内指标关系：2≤3+4+8+11，4=5+6，8=9+10
表2-2-5边界噪声月排放情况

[1.测点名称2.测点位置]：指申报单位边界噪声测点名称及位置描述。

[3.对应噪声源及编号]：指该测点位置所对应的噪声源及其编号。

[4.噪声源性质]：按《噪声源性质名称代码表》填写。

[5.功能区类别]：按《噪声功能区名称编码表》填写。

[6.昼间噪声排放时间]：指6-22点正常工作的昼间时段内。

[7.执行标准]：按所属噪声功能区的应执行标准填写。

[8.等效声级9.超标分贝数10.超标天数]：按每月具体情况填写。
[11.夜间噪声排放时间]：指22-6点的夜间工作时段。

[12.执行标准]：按所属噪声功能区的应执行标准填写。

[13.等效声级14.峰值声级15.超标分贝数16.超标天数]：按每月具体情况填写。
[17.边界超标长度是否超过100米]：按照具体测量情况选择。
表2-2-5边界噪声月排放情况

	1.测点名称
	2.测点位置
	3.对应噪声源及编号
	4.噪声源性质
	5.功能区类别
	6.昼间噪声排放（   时--   时）
	11.夜间噪声排放（   时--   时）
	17.边界超标长度是否超过100米

	
	
	
	
	
	7.执行
标准Leq dB(A)
	8.等效声级dB(A)
	9.超标分贝数
	10.超标天数
	12.执行标准Leq dB(A)
	13.等效声级dB(A)
	14.峰值声级dB(A)
	15.超标分贝数
	16.超标天数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污水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
	1.排放口名称
	
	2.排放口编号
	
	3.排放口污水排放量(吨)
	
	4.污水排放量数据来源
	

	5.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毫克/升）
	8.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5.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毫克/升）
	8.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6.执行标准值
	7.排放浓度
	
	9.合计
	10.达标排放量
	11.超标排放量
	
	6.执行标准值
	7.排放浓度
	
	9.合计
	10.达标排放量
	11.超标排放量

	⑴汞
	
	
	
	
	
	
	⑼石油类
	
	
	
	
	
	

	⑵镉
	
	
	
	
	
	
	⑽氨氮
	
	
	
	
	
	

	⑶六价铬
	
	
	
	
	
	
	⑾
	
	
	
	
	
	

	⑷铅
	
	
	
	
	
	
	⑿
	
	
	
	
	
	

	⑸砷
	
	
	
	
	
	
	⒀
	
	
	
	
	
	

	⑹挥发酚
	
	
	
	
	
	
	⒁
	
	
	
	
	
	

	⑺氰化物
	
	
	
	
	
	
	⒂
	
	
	
	
	
	

	⑻化学需氧量
	
	
	
	
	
	
	⒃
	
	
	
	
	
	

	12.变更原因
	


表内指标关系：9=3×7，9=10或9=11（当7≤6时，9=10；当7≥6时，9=11）    数据来源：A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B监督性监测，C自测，D物料衡算，E排放系数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污水排放特征值情况

	特征值名称
	计量单位
	特征值数量
	变更原因

	小型企业污水排放量
	吨
	
	

	饮食娱乐服务业污水排放量
	吨
	
	

	医院污水排放量

（或病床数）
	消毒
	吨
	
	

	
	
	床
	
	

	
	不消毒
	吨
	
	

	
	
	床
	
	

	畜禽名称
	
	头/月
	
	

	
	
	头/月
	
	

	
	
	头/月
	
	

	
	
	羽/月
	
	

	
	
	羽/月
	
	


备注：1、表中污染排放特征的填表对象是指畜禽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无法进行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的排污者。

2、污染排放特征值是指每月：

①小型企业的污水排放量；②饮食娱乐服务业的污水排放量；③医院的病床数或污水排放量。

3、畜禽养殖业的特征值数量为牛、猪、鸡、鸭等畜禽当月的存栏数。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废气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

	1.排放口名称
	
	3.排放口类型
	工艺废气排放口   □
燃烧废气排放口   □
	4.废气排放量（标立方米）
	
	5.废气排放量数据来源
	
	6.排放时间

（小时）
	
	7.林格曼黑度（级）
	0 □1 □
2 □3 □
4 □5 □

	2.排放口编号
	
	
	
	
	
	
	
	
	
	
	

	*8.燃料名称
	
	*9.燃料产地
	
	*10.燃料用量（吨或立方米）
	
	*11.燃料硫分（%）
	
	*12.燃料灰分（%）
	
	*13.燃料热值
	

	14.污染物
名称
	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
	排放速率（千克/小时）
	19.数据

来源
	排放量（千克）

	
	15.执行标准值
	16.排放浓度
	17.执行标准值
	18.排放速率
	
	20.合计
	21.达标排放量
	22.超标排放量

	⑴二氧化硫
	
	
	
	
	
	
	
	

	⑵烟尘
	
	
	
	
	
	
	
	

	⑶工业粉尘
	
	
	
	
	
	
	
	

	⑷
	
	
	
	
	
	
	
	

	⑸
	
	
	
	
	
	
	
	

	⑹
	
	
	
	
	
	
	
	

	23.变更原因
	


表中“*”项指标工艺废气排放口情况不填                      数据来源:A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B监督性监测C自测D物料衡算E排放系数

表内指标关系：20=4×16=6×18，20=21或20=22（当16≤15或18≤17时，20=21；当16≥15或18≥17时，20=22。浓度或速率只要一项超标即为超标排放）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单位：吨）

	1.固体废物名称
	2.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
	处置量
	贮存量
	11.排放量

	
	
	
	4.合计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
	8.合计
	9.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
	10.不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
	

	⑴危险废物
	
	
	
	
	
	
	
	
	
	

	⑵其中：
医疗废物
	
	
	
	
	
	
	
	
	
	

	⑶冶炼渣
	
	
	
	
	
	
	
	
	
	

	⑷粉煤灰
	
	
	
	
	
	
	
	
	
	

	⑸炉渣
	
	
	
	
	
	
	
	
	
	

	⑹煤矸石
	
	
	
	
	
	
	
	
	
	

	⑺尾矿
	
	
	
	
	
	
	
	
	
	

	⑻放射性废物
	
	
	
	
	
	
	
	
	
	

	⑼其他渣
	
	
	
	
	
	
	
	
	
	

	12.变更原因
	


表内指标关系：2≤3+4+8+11，4=5+6，8=9+10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码□□□□□□□□-□（□□）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边界噪声排放情况
	1.测点名称
	2测点位置
	3.对应噪声源及编号
	4.噪声源性质
	5.功能区类别
	6.昼间噪声排放（   时--   时）
	11.夜间噪声排放（   时--   时）
	17.边界超标长度是否超过100米

	
	
	
	
	
	7.执行
标准Leq dB(A)
	8.等效声级dB(A)
	9.超标分贝数
	10.超标天数
	12.执行标准Leq dB(A) 
	13.等效声级 dB(A)
	14.峰值声级dB(A)
	15.超标分贝数
	16.超标天数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18.变更原因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污水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此表可复印）
[1.排放口名称]：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名称填写。有两个以上排放口可另加附页。

[2.排放口编号]：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排放口编号填写。

[3.排放口污水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水排放量。

[4.污水排放量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5.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水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6.排放浓度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7.排放浓度]：当月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浓度。

[8.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9.污染物排放量合计]：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填写。

[10.达标排放量11.超标排放量]：达标排放量是当月该污染物做到稳定达标的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染物量填入当月的达标排放一栏；超标排放量是指当月该污染物超标准排放的从零算起的量，超标排放的填入当月的超标排放一栏。

[12.变更原因]：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发生改变的原因做出说明。

        年    月污水排放特征值情况（此表可复印）
填表要求：

填表对象是指畜禽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污水排放无法进行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的排污者。

污染排放特征值是指每月：

①小型企业的污水排放量；②饮食娱乐服务业的污水排放量；③医院的病床数或污水排放量；④畜禽养殖业中牛、猪头数，鸡、鸭等家禽的羽数。

        年    月废气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此表可复印）
[1.排放口名称]：填入申报单位的排放口名称，进行了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单位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名称填写。有两个以上排放口可另加附页。

[2.排放口编号]：按排放口规范化整治的排放口编号填写。

[3.排放口类型]：选择工艺废气排放口或燃料燃烧排放口。
[4.废气排放量]：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废气排放量。
[5.废气排放量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6.排放时间]：按该排放口月排放的累计小时数填写。

[7.林格曼黑度]：按林格曼黑度烟气浓度图、测烟望远镜或照相法取得的结果填写。
[8.燃料名称9.燃料产地10.燃料用量11.燃料硫份12.燃料灰份13.燃料热值]：按实际检测物料衡算数据填写。

[14.污染物名称]：申报单位实际排放的污染物中如有表中已列明的具体污染物必须如实填写，产生的其他污染物按《气污染物编码》中规范的污染物名称填写。

[15.排放浓度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应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16.排放浓度]：按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浓度填写。

[17.排放速率执行标准值]：指排放口某污染物速率实际执行排放标准值。

[18.排放速率]：按排放速率值填写。

[19.数据来源]：是指通过污染物自动监控仪器、监督性监测、自测、物料衡算、排放系数等方法的数据来源。

[20.污染物排放量合计]：按实际监测或物料衡算、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填写。

[21.达标排放量22.超标排放量]：达标排放量是当月该污染物做到稳定达标的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染物量填入当月的达标排放一栏；超标排放量是指当月该污染物超标准排放的从零算起的量，浓度或速率只要一项超标，即可认定超标排放，超标排放的填入当月的超标排放一栏。

[23.变更原因]：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发生改变的原因做出说明。

        年    月固体废物排放情况（此表可复印）
[1.固体废物名称]：指申报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名称，按照表中的分类分别填写。

[2.产生量]：填写申报单位该固体废物产生量。

[3.综合利用量]：指申报单位通过综合利用（用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数量。

[4.处置量合计]：指申报单位利用焚烧、热解、填埋等方法处置的固体废物数量。

[5.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6.不符合环保标准处置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的处置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的数量。

[7.其中运往集中处置厂量]：指申报单位将本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运往集中处置厂的数量。

[8.贮存量合计]：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叫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9.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10.不符合环保标准贮存量]：是指申报单位固体废物符合或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数量。

[11.排放量]：是指申报单位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以外的质量，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

[12.变更原因]：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发生改变的原因做出说明。

        年    月边界噪声排放情况（此表可复印）
[1.测点名称2.测点位置]：指申报单位边界噪声测点名称及位置描述。

[3.对应噪声源及编号]：指该测点位置所对应的噪声源及其编号。

[4.噪声源性质]：按《噪声源性质名称代码表》填写。

[5.功能区类别]：按《噪声功能区名称编码表》填写。

[6.昼间噪声排放时间]：指6-22点正常工作的昼间时段内。

[7.执行标准]：按所属噪声功能区的应执行标准填写。

[8.等效声级9.超标分贝数10.超标天数]：按每月具体情况填写。
[11.夜间噪声排放时间]：指22-6点的夜间工作时段。

[12.执行标准]：按所属噪声功能区的应执行标准填写。

[13.等效声级14.峰值声级15.超标分贝数16.超标天数]：按每月具体情况填写。

[17.边界超标长度是否超过100米]：按照具体测量情况选择。

[18.变更原因]：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发生改变的原因做出说明。

































排污类型�
�
污水�
□�
�
废气�
□�
�
固体废物�
□�
�
噪声�
□�
�












PAGE  
- 2 -

